
— 1—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鄂农办函〔2024〕10号

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4年度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

厅机关有关处室、厅直有关单位：

为有效推动农业农村领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切实提

高监管效能，促进企业诚信自律，进一步创建良好市场秩序，营

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结合我厅

工作职能，现印发 2024年度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并就相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建立健全一单两库

各有关处室和单位要根据各自职责调整情况、检查人员调整

情况、监管对象更新情况，更新完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检查对

象名录库和检查人员名录库。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要根据法律法规

规章的立改废释和工作实际情况等进行动态调整，明确检查项

目、检查子项、检查主体、检查依据、检查方式等。

二、合理安排抽查检查

各有关处室和单位对照本计划安排，统筹制定双随机抽查年



— 2—

度计划和实施方案，依托省“互联网+监管”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

台，对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随机摇号进行抽取和匹配，做到全程

留痕，实现抽取和匹配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随机抽查采取

实地检查方式进行，检查应当依照行政检查相关法律法规和工作

程序进行。联合抽查事项要积极与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管局、

武汉海关等部门对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提升监管效

率，降低干扰程度。

三、强化抽查结果应用

“双随机一公开”工作，要根据“全程留痕、责任可溯”的要求，

以及“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及时做好抽查结果记录、

工作台账归集、检查结果公开等工作。各有关处室和单位在组织

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中要利用省“互联网+监管”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系统，提高信息归集力度，共享抽查结果信息，提升

检查效能和水平。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做好处理

工作，并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案件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四、工作要求

各有关处室和单位要强化责任意识，建立工作领导小组，明

确工作要求，按照工作计划有序开展相关工作，对工作措施不力、

责任不落实的部门和个人进行通报，确保“双随机一公开”工作落

到实处，并将贯彻执行本计划情况、存在的问题、对策措施于

12月 15日前发送厅法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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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厅法规处 邢文，联系电话：027-87879133。

附件：1.省农业农村厅 2024年度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2.省农业农村厅 2024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表

3.2024年度省级联合抽查计划表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4年 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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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省农业农村厅 2024年度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
号

抽查项目
抽查对象 事项

类别
检查
方式

检查
主体 检查依据 承办

单位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1
农业转基
因生物的
监管

农业转基因生
物研发试验监
管

从事农业转基
因生物研究试
验的科研机构

一般
检查
事项

现场
检查

省农业
农村厅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四条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湖北省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实施办法》第
三条

厅科技
与人才
处

农业转基因生
物进口加工企
业监管

从事进口转基
因生物原料加
工的企业

一般
检查
事项

现场
检查

省农业
农村厅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四条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湖北省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实施办法》第
三条

厅科技
与人才
处

2

获证农产
品质量安
全检测机
构进行监
管

对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机构
持续具备能力
情况进行行政
检查

获证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机
构

一般
检查
事项

现场
检查

省农业
农村厅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四十八条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办
法》第四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

厅农产
品质量
安全监
管处

3
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
监管

对生产中或者
市场上销售的
农产品进行行
政检查

农产品生产企
业和农民专业
合作经济组织

一般
检查
事项

现场
检查

省农业
农村厅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十二
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
十一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
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九条

厅农产
品质量
安全监
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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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抽查项目
抽查对象

事项

类别

检查

方式

检查

主体
检查依据

承办

单位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序

号

抽查项目
抽查对象

事项

类别

检查

方式

检查

主体
检查依据

承办

单位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4

新饲料、新

饲料添加剂

生产企业、

经营者监管

新饲料、新饲

料添加剂生

产企业、经营

者的行政检

查

新饲料、新饲

料添加剂生产

企业、经营者

一般

检查

事项

现场

检查

省农业

农村厅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厅畜牧

兽医处

5

饲料、饲料

添加剂生产

企业、经营

者监管

对饲料、饲料

添加剂生产

企业、经营者

的行政检查

饲料、饲料添

加剂生产企

业、经营者

一般

检查

事项

现场

检查

省农业

农村厅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厅畜牧

兽医处

6
兽药市场、

经营活动监

管

对兽药生产

活动监管

从事兽药生产

的企业

一般

检查

事项

现场

检查

省农业

农村厅

《兽药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十四条、

第四十四条

厅畜牧

兽医处

对兽药生产

经营活动监

管

从事兽药生物

制品经营的企

业

一般

检查

事项

现场

检查

省农业

农村厅

《兽药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二十五条、

第四十四条

《兽药生物制品经营管理办法》第二条

厅畜牧

兽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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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点保护
水生野生
动物及其
制品活动
监管

人工繁育国家
重点保护水生
野生动物监管

持有《水生野
生动物人工繁
育许可证》的
科研单位、企
业、合作组织
和个人

一般
检查
事项

现场
检查

省农业

农村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第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利用特许办法》
第十四条

厅渔业

渔政管

理处

出售、购买、
利用国家重点
保护水生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
监管

持有《水生野

生动物经营许

可证》的企业、

合作组织和个

人

一般

检查

事项

现场

检查

省农业

农村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第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利用特许办法》
第二十一条

厅渔业

渔政管

理处

8 水产苗种
监管

对经营未经审
定的水产苗种
的监管

获得国家级、

省级原、良种

场资格的苗种

生产企业

一般

检查

事项

现场

检查

省农业

农村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四条

《水产苗种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

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

《湖北省实施〈渔业法〉办法》第八条

《湖北省水产苗种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

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

厅渔业

渔政管

理处

对水产原、良
种场的水产苗
种生产许可证
和原、良种场
水产苗种生产
审批的行政检
查

获得国家级、

省级原、良种

场资格的苗种

生产企业

一般

检查

事项

现场

检查

省农业

农村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四条
《水产苗种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
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
《湖北省实施〈渔业法〉办法》第八条
《湖北省水产苗种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
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

厅渔业

渔政管

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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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抽查项目
抽查对象

事项

类别

检查

方式

检查

主体
检查依据

承办

单位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9

拖拉机和

联合收割

机驾驶培

训机构监

管

拖拉机驾驶培

训学校、驾驶

培训班资格的

行政检查

具备培训资格

的拖拉机驾驶

培训机构

一般

检查

事项

现场

检查

省农业

农村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条

《拖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第五、六、七、八条

《湖北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第二十六条

厅农机

化管理

处

10

国家重点

保护农业

野生植物

监管

对经营利用国

家二级保护野

生植物的活动

的行政检查

对经营利用国

家二级保护野

生植物的单

位、企业、社

会组织和个人

一般

检查

事项

现场

检查

省农业

农村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第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第十八条

《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办法》《湖北农业生态环境

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

省农业

生态环

境保护

总站

11
种子监督

检查

种子生产经营

者

本省省级以上

核发种子生产

经营许可证的

企业

一般

检查

事项

现场

检查

省农业

农村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七条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

第十四条

《湖北省关于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监督管

理的暂行规定》第五条

省种子

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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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省农业农村厅 2024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表
序号 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抽查比例 检查部门 实施时间

1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

对农业转基因生物研

究试验的监管

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

究试验的科研机构
30% 厅科技与人才处 2-11月

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加

工企业的监管

从事进口转基因生物原

料加工的企业
10% 厅科技与人才处 2-11月

2 获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机构进行监管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机构持续具备能力

情况进行行政检查

获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机构
12% 厅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处
2-11月

3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

对生产中或者市场上

销售的农产品进行行

政检查

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0.3% 厅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处
2-11月

4 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生

产企业、经营者监管

对新饲料、新饲料添

加剂生产企业、经营

者的行政检查

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

生产企业、经营者
6% 厅畜牧兽医处 2-11月

5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

业、经营者监管

对饲料、饲料添加剂

生产企业、经营者的

行政检查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

企业、经营者
6% 厅畜牧兽医处 2-11月

6 兽药市场、经营活动监管

对兽药生产活动的

行政检查
从事兽药生产的企业 10% 厅畜牧兽医处 2-11月

对兽药经营活动的

行政检查

从事兽药生物制品

经营的企业
6% 厅畜牧兽医处 2-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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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抽查比例 检查部门 实施时间

7
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活动监管

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

护水生野生动物监管

持有《水生野生动物人

工繁育许可证》的科研

单位、企业、合作组织

和个人

1%
厅渔业渔政

管理处
3-12月

出售、购买、利用国

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监管

持有《水生野生动物经

营许可证》的企业、合

作组织和个人

1%
厅渔业渔政

管理处
3-12月

8 水产苗种监管

对经营未经审定的水

产苗种的监管

获得国家级、省级原、

良种场资格的苗种生产

企业

3%
厅渔业渔政

管理处
3-12月

对水产原、良种场的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

和原、良种场水产苗

种生产审批的行政检

查

获得国家级、省级原、

良种场资格的苗种生产

企业

3%
厅渔业渔政

管理处
3-12月

9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

培训机构监管

拖拉机驾驶培训学

校、驾驶培训班资格

的行政检查

具备培训资格的拖拉机

驾驶培训机构
10%

厅农业机械化管

理处
8-10月



— 10—

序号 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抽查比例 检查部门 实施时间

10
国家重点保护

农业野生植物监管

对经营利用国家二级

保护野生植物的活动

的行政检查

对经营利用国家二级保

护野生植物的单位、企

业、社会组织和个人

10%
省农业生态环境

保护站
2-11月

11 种子监督检查 种子生产经营者
本省省级以上核发种子

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
10%

省种子

管理局
2-11月

12 农药监管 农药监督检查
农药生产者、经营者，

农药登记试验单位
3% 省植物保护站 2-11月

13 农业生产资料监管 对肥料的监督检查 肥料生产企业 10%
省耕地质量与肥

料工作总站
3-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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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4年度省级部门联合抽查计划表
填报单位：省农业农村厅

序号 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抽查比例 配合部门 实施时间
实施层级及牵头处

室、单位

1
农业转基因生

物安全检查

农业转基因

生物安全监

督检查

在我国境内外从事农业

转基因生物研究、实验、

生产、加工、经营和进口、

出口活动的单位个人

2%
省生态环境厅

武汉海关
3-11月

实施层级：省级

牵头单位：省农业农

村厅科技与人才处

2

水生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利用

活动的检查

水生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

利用活动的

监督检查

利用水生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的事业单位、企业、

社会组织、个人

2%
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
3-11月

实施层级：省级

牵头处室：省农业农

村厅渔业渔政管理处


